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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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對象別 補充保費計收範圍

健保法34條
投保單位

(61)

(每月支付薪資總額-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
額)*2.11%

健保法31條 保險對象

獎金
(62)

兼職所得
(63)

執行業務
收入
(65) *2.11%

股利所得
(66)

利息所得
(67)

租金收入
(68)

由投保單位或扣費義務人自行計算按月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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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項目 定義說明
所得稅
代號

(前2碼)

兼職所得
(63)

自非所屬投保單位領取之薪資所得。
(薪資所得是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所稱
之薪資所得)

50、
79A、79B

執行業務
收入
(65)

給付民眾的執行業務收入，不扣除必
要費用或成本。
(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所稱執行業務者
之業務或演技收入，且未扣除必要費用或成本)

9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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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扣取基準(元) 

費率(%) 上限
兼職 執行業務

102/01/01-103/08/31 5,000

2

單次給付以
1,000萬為限

103/09/01-104/06/30 19,273
5,000

104/07/01-104/12/31 20,008

105/01/01-106/12/31 21,009

20,000

1.91
106/01/01-107/12/31 22,000

108/01/01-108/12/31 23,100

109/01/01-109/12/31 23,800

110/01/01-110/12/31 24,000

2.11
111/01/01-111/12/31 25,250

112/01/01-112/12/31 26,400

113/01/01-113/12/31 2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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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所得 執行業務
收入

無投保資格者

第5類
被保險人

(低收入戶)

第2類
被保險人

(職業工會會員)

專技人員自行
執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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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時所得額×2.11%=應繳保費

例:
小明非A公司在保員工，A公司分別於113/9/1給付5萬元、113/10/1給
付1萬元、113/12/1給付2000萬元之薪資所得給小明，應如何扣繳？

指實際給付、轉帳給付或匯撥給付
之時

給付日期 所得額
(A)

補充保險費費基
(B)

補充保險費金額
(B)*2.11%

113/9/1 50,000 50,000 1,055

113/10/1 10,000 10,000 0

113/12/1 20,000,000 10,000,000 2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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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基本工資

單筆超過1千萬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 條

第一類至第四類及第六類保險對象有下列各類所得，應依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計收補

充保險費，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但單

次給付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及未達一定金額者，免予扣取：

一、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四倍部分之獎金。

二、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但第二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不在

此限。

三、執行業務收入。但依第二十條規定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者之執行

業務收入，不在此限。

四、股利所得。但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部分，不在此限。

五、利息所得。

六、租金收入。

扣費義務人因故不及於規定期限內扣繳時，應先行墊繳。

第一項所稱一定金額、扣取與繳納補充保險費之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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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4條
扣費義務人給付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類所得時，其單次給付金額達新臺幣二萬元
者，應按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扣取補充保險費，並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填具繳款書，
向保險人繳納。但符合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逾當月投保金額四倍部分之獎金，
應全數計收補充保險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依前項規定扣取補充保險費：

一、單次給付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

二、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參加本保險期間，已計入投保金額計算之股利所得。

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之執
行業務收入。

四、第二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

五、第五類被保險人之各類所得。

六、未具投保資格或喪失投保資格者之各類所得。

七、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且未達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薪資所得。

八、對於中低收入戶成員、中低收入老人、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童與少年、領取身
心障礙生活補助費者、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助者及符合本法第一百條所定之經濟困難
者，單次給付未達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
所得或租金收入。 9



繳款資料錯誤型態 注意事項

統一編號錯誤

給付類別錯誤

給付年月錯誤

繳納金額調整

1、須檢附原繳納收據影本

2、原繳款資料&正確繳款資料

兩邊金額要一致

3、如為統一編號錯誤-

(1)一定要檢附原繳納收據正本

(2)繳款單位基本資料欄位要填原

繳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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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費原因常見型態 注意事項

1.單次給付金額未達起扣點
(兼職:基本工資、執行業務:2萬元)

2.所得人加保職業工會

3.在保人員誤扣繳兼職

4.計算錯誤

1、務必填寫「退費清冊」

2、申請退費之扣費明細資料請

於退費清冊逐筆填列

3、如以「加保工會」為由申請-

(1)會同時檢視所得人該年度投保

金額是否核實申報

(2)當年度無法受理(因次年5月才

申報所得，無法確認投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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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對象 扣費義務人(扣費單位負責人或代表人)

財稅資料比對  兼職所得(63)：勾稽2年前財稅資料

 執行業務收入(65) ：勾稽3年前財稅資料

 比對補充保險費申報明細及扣費單位繳納

紀錄有短繳之單位。

以今(113)年度查核案為例-

兼職所得(63)：勾稽所得年度111年財稅資料

執行業務收入(65) ：勾稽所得年度110年財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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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方式：先發函輔導，後開立繳款單。

公文夾帶查核名冊，如對應補繳金額有疑義，
請單位於文到1個月內回復。

申復後仍有應繳保費或未回復者，於發文1個
月(申復期)後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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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1條第2項-

扣費義務人因故不及於規定期限內扣繳時，應先行墊繳。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9條第3項-

扣費義務人對於補充保險費，如有少扣，應予補足，並得於事

後向保險對象追償。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5條-

扣費義務人未依第31條規定扣繳保險對象應負擔之補充保險費

者，保險人得限期令其補繳外，並按應扣繳之金額處1倍之罰鍰；

未於限期內補繳者，處3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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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資料
申報有誤

保費誤繳
其他類別

扣費明細
申報有誤

單次給付未
達扣取下限

共同 兼職

離職後
發放獎金

總分支機構

執行業務

事務所、診所單位
給付時已為所得額

改以專技
身分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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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稅資料申報有誤(如：所得人資料誤報、所得類別錯誤等)

 補充保費誤繳其他類別(如：誤繳所得類別61)

 補充保費明細申報有誤(如：所得人ID有誤)

 單次給付未達扣取下限(兼職:基本工資；執行業務:2萬元)

共同

請先跟國稅局更正所得資料，更正後再來函申復

補填｢繳款資料更正申請書｣

補填｢明細更正申報書｣

檢附薪資單、轉帳證明或薪資明細供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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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職後發放獎金(如：110年轉出，111年發放獎金)

請檢附文件證明其給付確為在職期間所應受領之獎金，並確認是否有超過
離職時投保金額4倍，如有，仍須補繳獎金(62)補充保費。

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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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分支機構(所得人加保在總機構，薪資由分支機構給付)

兼職

請先來函申請總分支機構合併，待合併完成後再申復。

執行業務

 投保身分有誤，改以專技身分加保

請先作投保身分追溯更正，確認更正為專技身分投保後再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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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所、診所單位給付時已為所得額

執行業務

獨資、合夥企業給付予非專技人員身分投保者，其給付時之金額若已為所
得額，則可僅該所得額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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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扣費義務人？

「扣費義務人」就是所得稅法規定的扣繳義務人，例如：
1.股利：公司負責人。
2.薪資、利息、租金、執行業務收入：機關團體負扣繳責任之單位主管、事業
負責人、執行業務者。
3.信託財產：信託財產的受託人。

二代健保用以計算補充保險費之「執行業務收入」是否可以扣除成本？

(一)補充保險費於立法時，考量若採事後結算將增加作業複雜度及行政成本，所
以規定所有補充保險費皆採就源扣繳方式收取，於給付時直接扣取，無須進行
結算，以簡化保費收取流程。
(二)執行業務收入於給付時，尚無法得知成本，且事後不結算，所以用執行業務
收入計收補充保險費是不扣除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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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10月5日給付113年9月之薪資，繳款單應如何開立？

健保法第31條規定略以，補充保險費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
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
意即以給付時為計費基礎，113年10月給付之所得，繳款單應開113/10，而非
113/9 。

公司已繳納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61)，為何還要繳非所屬投保單位給
付之薪資所得(兼職所得)補充保險費(63)？

(一)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61)係健保法第34條規定，屬投保單位應負擔之保費。
計算公式：(當月給付之薪資所得總額－給付當月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 ×費率

(二)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兼職所得)補充保險費(63)係健保法第31條
規定，屬所得人應負擔之保費，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之次
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
計算公式：給付時之所得額×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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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保險對象同月由其他身分轉換第2類被保險人，可否退費之疑問。例
如：3/10原以其他身分投保，3/15轉為第2類被保險人投保，3/10給付
當時已扣之補充保險費，事後持3/15已於工會投保之證明可否退費？

一、免扣取之身分以給付時為認定基礎，保險對象由其他身分轉換第2類被保險
人，給付時為第2類被保險人，免扣兼職所得及執行業務收入之補充保險費。
二、本案保險對象係於3月15日始具有第2類被保險人資格，得免扣兼職所得及
執行業務收入之補充保險費，惟於3月10日所領取之所得如符合補充保險費扣費
標準者，仍應依規定扣繳。

第二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或執行業務收入不用負擔補充保險費，請問依附其參加健
保之眷屬，是否亦比照辦理？

第二類被保險人之眷屬有該等所得(收入)且單次給付達一定金額者，仍須依法負
擔補充保險費。
眷屬若有薪資或執行業務收入，並已符合健保被保險人資格者，應以被保險人身
分參加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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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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